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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２０１４年 ９月 １日起，国家试行 ６年以内的非营运轿车等车辆免检制度。大多数城市根据此规定，对于车辆的排放

定期检验也同步实施 ６年免检。随着汽车保有量的快速增长，车辆尾气排放对大气环境的影响不容忽视。因此，地方环保

部门应针对机动车污染排放的管理重点，从管理手段、管理体制机制、管理对策等方面进一步加强对高污染车辆的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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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４年５月，公安部和质检总局联合公布《关
于加强和改进机动车检验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意见》第 １１条规定，自 ２０１４年 ９月 １
日起，试行６年以内的非营运轿车和其他小型、微
型载客汽车（面包车、７座及７座以上车辆除外）免
检制度。在此期间，车主每 ２年提供交强险凭证、
车船税纳税或免征证明后，可向公安交管部门申领

检验标志，无需到检验机构进行安全技术检验。

根据《２０１３年中国机动车污染防治年报》公布
的数据，２０１２年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到 ２．２４亿
辆。随之而来，机动车污染已经成为城市大气污染

的重要来源
［１］
。大型城市中 ２２％ ～３４％的细颗粒

物和全国３０％的氮氧化物（ＮＯｘ）排放来自于机动
车，而且还在继续上升。地处长三角经济发达区的

南京市，２０１３年机动车保有量达到 １７４．５万辆，年
排放各类尾气污染物合计２１．２万 ｔ［２］。

根据中国车辆技术要求和多年的检测结果，车

辆行驶到８万 ｋｍ，发动机老化、三元催化剂失效等
一系列技术问题都会出现。对于年行使里程在

２万 ｋｍ～３万 ｋｍ的私家车，满足国Ⅱ、国Ⅲ、国Ⅳ
和国Ⅴ排放标准的催化剂设计使用寿命分别为
８万、８万、１０万和１６万ｋｍ，国Ⅳ车行驶３～５年后
排放就会超标。因此在便民的同时，要加强对机动

车污染物排放有针对性的监管，制定更加科学、符

合实际的管理对策。

１　管理重点
１．１　强化路检抽查

国家出台小型汽车６年免检规定，是跟踪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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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在用机动车排放监测的实际状况作出的决定，国

内大部分城市对机动车排放定期检测结果表明，６
年以内新车的达标率接近 ９０％。因此，为了筛选
出１０％的超标车，不应该要求所有车辆 ６年之内
进行定期检验。但是，国家出台新车６年免检是免
予定期检测，并非免予监督性监测。相反，环保部

门必须强化路检抽查，筛选出 １０％的超标车，更不
能放弃对所有车辆排放的监管，放任超标车辆上路

行驶。

１．２　强化对柴油车的监管
《２０１３年中国机动车污染防治年报》公布，全

国柴油车排放的 ＮＯｘ接近汽车排放量总量的
７０％，颗粒物超过 ９０％，是当之无愧的“排放大
户”。根据国家公布的排放清单计算，一辆重型

国０载货柴油车，平均每年排放 ＰＭ３１０ｋｇ，排放
ＮＯｘ１１４０ｋｇ，一辆国Ⅰ重型柴油车，平均每年排
放 ＰＭ１４４ｋｇ，排放ＮＯｘ６３９ｋｇ，而一辆新上牌小型
轿车排放的 ＰＭ可以忽略不计，排放的 ＮＯｘ约１ｋｇ
多，如此折算多种污染物，一辆重型柴油车排放的

污染物相当于 ５００辆小型轿车的排放量。由于汽
油和柴油燃烧性质的差异，ＰＭ的排放主要来自柴
油车，各城市中型、重型二类柴油车的排放约占总

排放的７０％ ～９０％［３］
。２０１２年国际卫生组织已证

实并公布柴油车排放的颗粒物是强致癌物，因此管

理好柴油车是重中之重。

１．３　强化对营运车辆的监管
众所周知，公交车、出租车等营运车辆的运营

时间和运营里程长，使用强度和排放量大，且主要

分布在人口密集区域。国Ⅲ以下公交车排放黑烟
现象较多，国Ⅳ以上带 ＳＣＲ的公交车闲置 ＳＣＲ现
象较多。根据一些城市跟踪模拟结果，闲置 ＳＣＲ
的公交车往往比正常车辆排放提高 ３～４倍，ＮＯｘ
排放达１６ｋｇ以上，如果公交车年行驶 ６万 ｋｍ，相
当于一年排放 ＮＯｘ１０００ｋｇ。而对出租车超过使
用年限更换三元催化器无强制性要求，其排放超标

率相当高。因此，要加强对公交、出租车等营运车

辆的尾气排放监管。

２　管理手段
高污染车是在用机动车污染治理的重点，由于

机动车尾气污染的流动性、近地性、高频性和分散

性，决定了治理手段区别于固定排放源。

笔者认为，一靠强制治理，公安交警执法直接

扣证扣车，发现一辆查处一辆，这是最理想的方式。

但由于部门职能分割和交叉，目前大多数城市公安

交警无明确法律授权。因此，希望新的法规或者地

方政府能作出明确授权。二靠举报投诉，动员环保

志愿者或市民积极参与举报，由环保部门责令限期

治理，对逾期不治理继续上路行驶的车辆给予处

罚。２０１２年，深圳首次给区级环保部门下达考核
任务，市、区联动开展路检、抽检、复检、黑烟车举报

查处等基础性执法工作，形成了强大的监控合力。

三靠科技手段，在道路上安装高污染黑烟车的电子

警察。该系统能够自动识别黑烟车，可以在城市各

主要道路上安装，其系统软件也可以与现有公安部

门安装的电子警察相匹配，相对于现有的尾气遥测

系统，黑烟车电子警察更适用于柴油车尾气排放的

黑烟监控。目前，佛山市在一些道路上安装该系

统，每套系统每天能抓拍１０～１５辆黑烟车，相关数
据自动上传环保部门，保留黑烟视频的录像等证

据，无论是环境效益还是执法效率都相当显著。

３　管理体制与机制
机动车的环保管理与执法工作，由于部门条块

分割和管理体制的束缚，导致效率低下，如果仍然

停留在传统机制体制的模式下，会严重制约机动车

环保管理能力的加强、管理水平的提高和管理效益

的体现。

机动车污染防治政策是一项涉及面极广的公

共政策，其管理也是一项巨大的环保系统工程。包

括对新车上牌进行环保核查；发放环保标志；对道

路上行驶车辆进行尾气检测检查；对年检机构进行

监督检查；对加油站油气回收系统进行监测检查；

配合公安部门淘汰黄标车；对黄标车和无标车实施

区域限行等等。一个保有量上百万辆机动车的城

市，仅靠环保部门一二十个工作人员进行执法管

理，其作用微乎其微。而目前全国仅有 ９０个城市
（含县级城市）设有机动车环保管理机构和人员编

制。大多数城市的机动车环保管理工作，例如人工

路检路查，要在车流量巨大的道路上拦截高污染

车，如同“大海捞针”，对治理空气污染起不到应有

的作用。

环保部门对机动车污染防治体制改革的首要

任务是，建立第三方社会化监测和治理管理体系。

国务院已经制定了环境监测向社会第三方购买服

务的措施，环保机动车管理要充分利用这一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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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对道路上行驶的机动车实施监督性监测，对加油

站油气回收系统进行监督检查等工作，委托专业的

监测机构进行，让这些专业机构为环保部门执法管

理提供技术支撑，推进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而

省、市两级环保部门的工作重点转变为对运营单

位、比对单位进行质控考核，进行监督管理。

对机动车污染防治体制机制改革的第二项任

务是，建立国家环保部到各省、市、县的负面专项考

核机制，即超标车（负面）数量考核评价制度。这

与最近中央综合改革中的负面清单制度的精神是

一致的。过去评价一个省或一个地区机动车环保

工作的好坏是看政绩，现在应该考核地区机动车污

染对空气质量的“贡献率”，考核行驶机动车排放

的“超标率”和行驶黄标车的“流量及比率”。只需

在这些城市主要道路上安装若干自动遥测监测系

统或黑烟车视频遥感监控系统就可以得到高污染

车数量，而从这些数字就可以分析评价这些城市

“淘汰黄标车”的数量及工作力度，并从中获得机

动车排放数量及贡献率的指标，并可以依此建立城

市道路排放模型、排放清单及监管决策系统。

国家层面有必要建立机动车黄标车和超标车

监测管理平台，它的难度远远低于设想建设的全国

三级联网的机动车排放监督管理平台，因为前者只

需投入一定的经费或者采用政府购买社会第三方

监测机构的服务或数据，而后者涉及地区各部门

（如公安）复杂的管理权限。建立这种负面考核模

式的核心就是坚持以超标为导向，超标车辆越多，

污染贡献越大。

４　管理对策
强化路检是填补６年免检的有效措施，而实现

智能化、自动化路检执法是在用机动车管理的根本

出路。

在用机动车根据制造年代和上牌时间的不同，

其排放标准不一样，使用的燃料（汽油、柴油、天然

气等）不一样，因此，无论是定期检测、监督性人工

抽检、红外遥测和烟度视频遥感，都必须遵循“新

车新标准，老车老标准”的规则，也就是说每辆车

检测标准的限值是不一样的。现有的普通遥测设

备不能直接判定行驶中的车辆是否超标，必须与车

辆数据库联接，得知车辆的排放标准。如果不访问

车辆信息数据库，检出超标也只是一种筛选，而不

是准确无误的判定，因此一些城市正在推广的遥测

和视频遥感监控，其后台处理仍然依赖人工完成。

如果车载尾气遥测或视频遥感监控设备自带车辆

数据库，则可以较快判断车辆排放是否超标。而由

于目前车辆号牌识别的准确率约 ８５％左右，加上
绝大多数城市环保部门尚未建立完整、准确、规范

的车辆数据库，遥测的自动判定准确性不足 ５０％。
因此，大多数城市的尾气遥测设备难以发挥应有的

作用。

尾气遥测和视频遥感监控作为自动化执法与

电子卡捆绑结合使用，这是实现智能化、精细化管

理的有效办法。一些省市推出了环保标志电子卡，

安装在车辆前档玻璃上，具有精度高、适应能力强、

抗干扰强、操作快捷等优点
［４］
。电子卡在安装时，

记载了车辆的号牌、排放标准、燃料类型，也准确地

采集车辆所有人及联系方式。因此在固定遥测点

位安装电子卡识别基站，可以快速读取车辆信息，

与遥测结果进行比对，从而可以准确判定车辆排放

是否合格，而环保电子卡的识别准确率在 ９９．９％
以上，发放电子卡的数据库是完整、规范和准确的，

因此检测结果可以准确而快速地通过短信等方式

告知车辆所有者进行维修或复检
［５］
。

尾气遥测和视频遥感监控与电子卡进行捆绑

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普遍发放安装电子卡，代替纸

质环保标志，实现 ６年免检免换标志，持有电子卡
的车辆既实现了跟踪监管，又方便了车主；另一种

方式是自愿安装电子卡，自愿接受环保部门的监督

性遥测抽检，签订书面或电子协议，凡是被检测超

标的车辆，在一定期限内自愿将车辆送到修理厂进

行维修，逾期不修自愿接受处罚，从而节省了大量

的人力物力，被大多数车主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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